
昆明市晋宁区2021年耕地轮作工作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 2021 年耕地轮作休耕工作的通知》（农办农〔2021〕8 号）《云南省2021年耕地轮作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昆明市财政局 昆明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1年第一批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昆财农〔2021〕6号）文件精神，为持续开展 2021 年耕地轮作工作，加快构建耕地轮作制度，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巩固粮食产能，加快构建绿色种植、农产品生产动态调节、农业生态综合治理模式，切实推进2021年耕地轮作任务落实、政策落实、责任落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工作思路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和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健全耕地轮作制度的总体要求，坚持中央“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总体要求及“宜粮则粮、应种尽种”的原则，着力防止调减粮食改种经济作物、弃耕、废耕的倾向，聚焦粮食生产重点区域，集中连片推进，细化扶持政策，强化科技支撑，把耕地轮作与粮食绿色高产高效创建有机结合，探索开展“粮食+豆类（绿肥）”作为科技增粮的示范样板，着力构建符合实际、有区域特色、可常态化实施的耕地轮作制度，巩固提升粮食产能，确保粮食安全。

(二)基本原则

1.巩固提升产能，保障粮食安全。坚守耕地保护红线，提升耕地质量，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对轮作地采取保护性措施，禁止弃耕、严禁废耕，不能减少或破坏耕地、不能改变耕地性质、不能削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急用之时能够复耕，粮食能产得出、供得上。

2.完善政策支持，鼓励各方参与。以不影响农民收入为前提，建立健全耕地轮作政策框架，支持农民开展轮作，强化政策扶持，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对承担轮作任务农户的原有种植收益和土地管护投入给予必要补助。同时，鼓励地方因地制宜，自主开展耕地轮作。

3.尊重农民意愿，稳妥有序实施。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不搞强迫命令、不搞“一刀切”。以农民为主体，鼓励以村、组、合作社等为单元，集中连片推进，确保有成效、可持续。
(三)目标任务

2021年，在5个乡镇（街道）实施耕地轮作1万亩(详见附件1),稳定粮食生产面积，扩大豆类种植面积，加快构建符合云南实际的绿色种植、农产品生产动态调节、农业生态综合治理模式，推动轮作制度化常态化实施。

（四）项目建设周期

耕地轮作项目实施周期为三年，即2021年至2023年，根据耕地轮作项目要求，在实施项目三年中，要求实施地域不变，种植农户不变，种植作物不变，力争三年时间，集成推广种地养地和综合治理的生产技术模式，探索形成耕地轮作与调节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求余缺的互动关系。

二、农业生产情况
晋宁区耕地面积16.68万亩，辖8个乡镇（街道），总人口31.47万人,农业人口 15.67万人，主要粮食作物为水稻、玉米、马铃薯、小麦、豆类。2021年全区计划粮食种植8.6万亩，实际完成8.6万亩，预计全年粮食总产2.2万吨（最终数据以统计为准）。

三、实施内容

(一)实施区域。以双河、夕阳、六街、晋城、二街5个乡镇（街道）为重点，实施粮豆轮作面积 1万亩，轮作区域地块相对集中连片、四至清晰，轮作区域相对稳定，轮作区域地块原则上3年不变。

（二）技术路径。因地制宜推广符合云南实际的轮作模式。山区乡镇重点以玉米、烤烟——豆科作物轮作为主，兼顾水稻——豆科作物，促进耕地质量提升，保护生态环境;半山区乡镇重点以水稻、玉米、马铃薯——豆科作物轮作为主，兼顾烤烟、蔬菜豆科作物，形成合理的种植结构，逐步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提高土壤肥力。

（三）补助对象和标准。规划区范围内自愿参加并签订耕地轮作制度试点协议的种植农户和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补助对象是实际生产经营者。补助标准以资金概算为准。

（四）补助方式。2021年耕地轮作补助以实物补助、现金补助为主。物资采购实行招标制，补助现金通过一卡通统一发放。项目区农户通过四至信息登记造册，按实施面积兑付补贴物资或补助资金。

四、实施步骤

(一)落实轮作地块（2021年9月20日-9月30日）。各乡镇（街道）在轮作地块相对稳定的基础上，选择已完成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的地块落实轮作任务，鼓励以村、组为单位集中连片推进，轮作地块需面积精准，认真逐户核实。

(二)签订轮作协议（2021年10月1日-15日）。原则上由轮作村、组与参加轮作的农户或新型经营主体签订轮作协议，协议签订期为1年。充分尊重保护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享有的土地经营权益，明确相关权利、责任和义务，保障轮作工作依法依规、规范有序开展，协议文本存档备查。

(三)兑付补助。耕地轮作补助资金原则上以实物补助、现金补助为主，各乡镇（街道）可根据实际细化补助方式。物资采购须实行招标制，补现金须通过“一卡通”等形式统一发放，村、组组织做好轮作地块和补贴面积核实确认、登记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及时兑付补助资金，并同步建立完善工作台账。

五、资金概算
根据《昆明市财政局 昆明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1年第一批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昆财农〔2021〕6号）文件下达晋宁区2021年耕地轮作制度项目资金150万元。具体安排如下：
（一）豌豆种种款补助。在二街镇、双河乡、夕阳乡、六街镇、晋城街道5个乡镇（街道）实施豌豆示范种植8400亩，结合晋宁实际情况，每亩补助豌豆种植户种款150元，通过一卡通兑付到种植户账户。由农户自主选择，适销对路的豌豆品种种植，8400亩计划投入资金126万元。

（二）绿肥籽种采购。在晋城街道实施绿肥种植示范200亩，计划每亩供应籽种6 公斤，每公斤20元。合计采购绿肥籽种1.2吨，预计投入资金2.4万元。

（三）油菜籽种种款补助。在二街镇、双河乡、夕阳乡3个乡镇实施油菜示范种植1400亩油菜，结合晋宁实际情况，每亩补助油菜种植户种款120元，通过一卡通兑付到种植户账户。由农户自主选择油菜品种种植，1400亩计划投入资金16.8万元。

（四）宣传培训。主要用于人员培训、宣传、测产验收、总结等，共需资金4.8万元。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为扎实推进晋宁区2021年耕地轮作项目工作，特成立耕地轮作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普俊豪   区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

副组长：董  鹏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许  玲   区农业特色产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成  员：周川博   夕阳彝族乡副乡长

                 双河彝族乡副乡长

李春丽   二街镇副镇长

吴  勇   六街镇副镇长

 晋城街道副主任

肖德生   区农业农村局产业发展科科长

罗晓芳   区农业农村局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区农业农村局产业发展科，由许玲同志担任办公室主任，肖德生担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统筹协调项目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如有变动，由相应人员接替，不再另行发文。

各乡镇（街道）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强化工作措施，层层落实责任。各乡镇（街道）要切实落实任务实施主体责任，成立由分管领导任组长的推进落实工作组，与承担轮作任务的村（组）签订目标责任书，全面落实任务和要求，推动轮作休耕工作有序开展，取得实效。

(二)细化实施方案。各乡镇（街道）要尽快细化完善本地实施方案，明确实施内容、轮作区域、技术路径、补贴方式、保障措施等内容。

(三)做好宣传引导。各级各有关部门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各种新闻媒体，及时宣传报道耕地轮作的重要意义和有关要求，引导社会各界关注支持试点工作，激发试点地区群众广泛参与轮作工作的热情。通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典型示范等方式，宣传轮作的积极成效，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四)加大监督力度。区农业农村局将会同区财政局加大耕地轮作资金使用、任务落实的跟踪监管，对资金、任务执行不力的任务的乡镇（街道）将采取通报、实地问询、约谈、移交纪检监察部门等措施。乡镇（街道）要会同有关部门对耕地轮作开展监督和指导，推动项目资金落实、技术落实、任务落实和服务落实。要切实加强资金监管，克期推进任务落实，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附件：2021年晋宁区耕地轮作任务安排表

昆明市晋宁区农业农村局

                                  2021年9月3日
	   项目

乡镇
	豌豆（亩）
	油菜（亩）
	绿肥（亩）
	备注

	二街
	1000
	200
	
	

	双河
	1700
	500
	
	

	夕阳
	1500
	700
	
	

	六街
	2000
	
	
	

	晋城
	2200
	
	200
	

	合计
	8400
	1400
	2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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